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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第五組 

 103年7月 

認識應施檢驗商品 

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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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壹、商品檢驗概念 

貳、商品檢驗法相關規定 

参、應施檢驗商品資料查詢 

肆、商品之市場監督 

伍、消費品安全國際合作 

陸、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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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違規商品、 瑕疵除濕機

自燃等消費商品安全問題，

引起社會大眾嚴重關切 

 為保障消費者權益，本局透

過建立國家標準、執行上市

前商品檢驗及後市場商品安

全監管，確保商品符合安全

標準要求 

壹、商品檢驗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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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指定公告列入強制
檢驗之應施檢驗商品 

依據商品檢
驗法管理 

上市前檢驗/
後市場監管 

本部主管之 
一般消費商品  

依據消費者
保護法管理 

後市場監管 

商品安全管理法源及管理機制 

備註：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管商品，依各該法規優先適用 (詳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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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主管商品 

教育部 勞動部 
農業 

委員會 

環境 

保護署 

國家 
通訊傳播 
委員會 

衛生 

福利部 
財政部 內政部 交通部 

運
動
器
材 

安
全
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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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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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壓
鋼
瓶
、
動
力
衝

剪
機
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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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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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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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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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藥
、

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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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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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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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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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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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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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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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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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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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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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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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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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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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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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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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
藥
品
、
化
粧
品
、

醫
療
器
材
等 

菸
、
酒 

建
築
材
料
、
消
防
器
材
、
液
化
石
油

氣
鋼
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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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
煙
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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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遊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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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機
動
車
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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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零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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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消費者保護) 

經濟部 

(一般消費商品) 

標準檢驗局 

(商品安全) 

商業司 

(商品標示) 

商檢法主管機關與檢驗機關(構)： 

主管機關：經濟部 

檢驗機關：標準檢驗局及所屬
分局 

檢驗機構：指定試驗室、代施
檢驗機構及商品驗證機構 

一、主管機關 

能源局 

(能源效率) 

貳、商品檢驗法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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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驗時點： 

  商品檢驗法(第6條第1項、第2項)應施檢驗之商品，未 

  符合檢驗規定者，不得運出廠場或輸出入。但經標準 

  檢驗局認定危害風險性低之商品，不在此限。 

        前項但書之商品，仍應於進入市場前符合檢驗規定 

二、檢驗什麼 

 
檢驗範圍： 

  經指定公告為應施檢驗之商品，須經檢驗合格，始可 

  運出廠場、輸出入或進 入市場，屬於強制性檢驗 

 

檢驗標準： 

  CNS 、國際標準、其他技術法規，或主管機關訂定之 

  檢驗規範 

 



8 

列檢考量因素 

逐批檢驗/ 

監視查驗 

產品風險性 

政
府
干
預
程
度 

(市場監督管理) (產品上市前管制) 

良好法規規範 不管制 供應商宣告 認可/登記 批次測試 檢驗(100%) 

資訊/高科技產品 

機械/電機/ 
電子/化工產品 

不涉及安全/ 
衛生/環保產品 

食品/農畜水產品 

核能/航空安全 

驗證登錄 符合性聲明 標準檢驗局 

 WTO/TBT協議規定非基於安全、衛生或環保的要求，不得列入
強制檢驗 

 各類商品差異極大，商品是否列檢及其檢驗程序要求，考量商品
特性及風險而有不同檢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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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批檢驗： 
  報驗義務人報請檢驗，標準檢驗局每批次執行檢驗之程序。 

  對於產品型式固定之逐批檢驗商品，主管機關得指定於報驗前先申
請型式認可，取得認可證書，得採書面審查、抽批檢核、逐批檢核、
取樣檢驗等方式簡化其檢驗程序。 

監視查驗：  

  報驗義務人報請檢驗，標準檢驗局依風險管理評估予以監視性查察

之程序。 

  得依商品之特性或經逐批查驗一定批數符合後，採行逐批查核、抽
批查驗、書面核放或監視等簡化方式。 

符合性聲明： 

  報驗義務人備具指定試驗室報告、技術文件，經由自行檢驗，確保

並聲明其商品符合檢驗規定之程序。 

 

三、如何檢驗 

檢驗方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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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登錄： 

申請人提出型式試驗報告及所適用之品管相關符合
性評鑑資料，經標準檢驗局或驗證機構審查核可，准
予登錄並發給商品驗證登錄證書後，即憑證書通關或
運出廠場之程序 

另為確保驗證登錄商品符合檢驗規定，杜絕不安全
商品進口，本局已訂定發布施行「驗證登錄商品邊境
查核作業程序」，針對取得驗證登錄之商品，依相關
危害風險性因素，設定查核比例及查核期間，採用一
般抽批查核、加強抽批查核及逐批查核方式執行邊境
查核   
 

檢驗方式(2/2) 

三、如何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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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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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式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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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術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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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批檢驗 

型式認可 

逐批檢驗 

監視查驗 

驗證登錄 

符合性聲明 

簡化 

程序 

大量生產前 

 

進入市場 

 

販售 

 

簡化 

程序 

檢驗方式與符合性評鑑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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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驗義務人(商品檢驗法第8條) 

商品之產製者或輸出入者 

委託他人產製或輸入，並以在國內有住所或

營業所之委託者名義銷售時，為委託者 

產製者、輸出入者、委託者不明或無法追查

時，為銷售者 

銷售者(商品檢驗法第6條第4項)  

不得陳列或銷售未符合檢驗規定之應施檢驗

商品 

四、誰來報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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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免驗規定 

輸入非銷售之自用品、商業樣品、展覽品或研發測試

用物品，其報單單一項次之金額在美金1,000元以下或

同一報單同規格型式之數量未逾規定者(詳見商品免驗

辦法第4條)，准予免驗 

不准予免驗商品 

防爆馬達 

額定功率在30kVA以上之大型電腦 

鋼索 

動力衝剪機械 

吊鉤及鉤環 

研磨機 

木材加工用圓盤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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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反報驗罰則 

 違反商檢法第6條第1項或第2項規定處新臺幣20

萬至200萬元罰鍰(商品檢驗法第60條) 

 違規商品總價在10萬元以下之案件，得處其總價

2倍以下罰鍰。但罰鍰金額不得低於新臺幣1萬元 

(商品檢驗法60條之1) 

 銷售者陳列或銷售未符合檢驗規定之應施檢驗商

品，經通知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處新臺幣

1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

(商品檢驗法60條之2)  

六、罰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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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標示：供消費者識别商品之資訊 

商品名稱 

報驗義務人名稱及地址 

商品檢驗標識(如下) 

檢驗標識：表彰商品完成檢驗程序符合檢驗規定 

圖式（商品安全標章）              或 

識別號碼：字軌+編號         

例外：商品本體太小或其他特殊原因，得以規定之其 
              他方式標示之 

商品檢驗標示、標識(商品檢驗法第11、12條) 

 

七、標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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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檢驗
局 

印製 

 
一般商品  

 
各項應施檢驗商品  

業 

者 

自 

行 

印 

製 

⁀ 

須 

依 

規 

定 

或 

經 

標 

準 

檢 

驗 

局 

核 

准  

‿ 

 

驗證登錄商品  
電器、電子、電腦資訊產品、建築裝修耐燃材料、

瓦斯器材、嬰兒用品、電動手工具、玩具、壁掛

式陶瓷臉盆及個人防護用具等  

 

符合性聲明商品  

  

文字處理機、電動打字機、計算機、收銀機、電

腦零組件、主機板及各項內插卡、數位相機、數

位攝影機、硫化橡膠管、太陽眼鏡  

 

型式認可商品  

 

直流電子產品、電腦資訊產品、瓦斯罐、拋棄式

及簡易型打火機、木製品（層積材、合板、粒片

板、木質地板、中密度纖維板、 集成材）等 

 

管理系統監視查驗
商品 

 

水泥 

 

監視查驗經核 

准自行印製者  

 

玩具及嬰幼兒穿著之服裝及服飾附屬品、寢具、
毛巾、內衣等紡織品 

R00000 

D00000 

T00000 

Q00000 

M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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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商品檢驗標識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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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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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類 

家用電器、電動機、電線電纜、照明
燈具等，計 167 品目（產品） 

電子資訊類 

電腦、列表機、影印機、電視機、音
響設備等，計 119品目（產品） 

機械類 

溜冰鞋、千斤頂、電動手工具、瓦斯
爐具、嬰兒車等，計99品目（產品） 

化工類 

耐燃建材、個人防護裝備、兒童用品
、文具、水泥、石油製品等，計692品
目（產品） 

商品檢驗業務申辦服務系統 

http://civil.bsmi.gov.tw/bsmi_p

qn/index.jsp 

 線上申辦：報驗、繳費、
列印證書等 

 查詢：應施檢驗品目、商
品檢驗標識、申辦案件進
度等 

参、應施檢驗商品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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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品資料查詢 

品目查詢 

線上申辦RPC 
線上繳費-輸入商品檢驗規費、RPC年費 

申辦進度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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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家用電器 

配電器材 

馬達 

空氣調節器 

照明燈具 

  二、應施檢驗商品--電機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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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家用電器(1/3)  

電風扇 

排油煙機 

飲水供應機 

開飲機 

電動食品碾磨器 

電動食品混合器 

電動榨汁機 

電壺 

 

電暖器 

乾髮器 

烘手機 

電熨斗 

電烤箱 

電鍋 

電磁爐 

電烘烤爐 

烤麵包器 

電爐 

電烤肉餅器 

電熱式烘碗機 

被服烘乾機 

電捕昆蟲器 

電蚊香器 

電芳香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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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腳機 

微波爐 

洗衣機.乾衣機 

電熱水器 

電開水器 

磨咖啡豆機 

電湯匙 

 

一般家用電器(2/3) 

電動刨冰機 

電鬍刀 

電剪髮器 

削鉛筆機 

吸塵器 

地板擦光器 

 

 

 

電動按摩器具 

電熱便當箱 

電氣蒸籠 

奶瓶消毒器 

蒸煮蛋器 

魚缸加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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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家用電器(3/3) 

保溫盤.鍋.箱.壺 

洗碗碟機 

燙整髮器 

空氣清淨機 

電濾煮器 

電咖啡機 

個人用電保暖器具 

電毯 

電熱褥 

 

 

 

 

電熱夾式烤盤 

水涼冷扇 

電灶 

除濕機 

冰箱 

直立式冷凍櫃 

布料脫水機 

電梳 

冷藏保溫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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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電器材 

配線開關(300V以下) 

閘刀開關(300V以下) 

插頭及插座(300V以下) 

電源線組(80V以上,300V以下) 

無熔絲開關(600V,800A,220V/50kA以下) 

漏電斷路器(600V,225A以下) 

PVC.PE及橡膠電線電纜(80V以上,1000V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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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達 

防爆型電動機(限檢驗22.5kW以下, 未附加其他裝置之單

純電動機，不含家用電器用電動機) 

單相交流電動機(限檢驗未附加其他裝置之單純電動機，

不含家用電器用電動機) 

多相交流電動機(限檢驗37.5W以上不超過100HP, 未附加

其他裝置之單純電動機，不含家用電器用電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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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調節器 

窗型空氣調節器(冷氣能力71kW以下) 

分離式空氣調節器(冷氣能力71kW以下) 

箱型空氣調節器(冷氣能力71kW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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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燈具 

耶誕燈串 

螢光燈用電子式安定器 

預熱式螢光燈用安定器 

螢光燈管(含直管、環管及緊密型螢光燈管) 

安定器內藏螢光燈泡(省電燈泡)、LED燈泡 

螢光燈桌上檯燈、神桌用神明燈 

一般室內照明燈具 

礦工燈 

水族箱用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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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音響 

資訊產品 

電源供應設備 

電子遊戲機(電子遊藝場) 

事務機器 

數位相機.DVD.電漿電視.液晶電視 

 

三、應施檢驗商品--電子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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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音響 

前級/後級/綜合
擴大機及多媒體
喇叭(內含擴大
器者) 

電唱機 

錄放音機 

錄放影機 

廣播接收機 

電視機/無線數位機
上盒 

監視器 

語言學習機 

多媒體播放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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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產品(1/2) 

個人電腦 

筆記型電腦 

平板電腦 

PDA 

電動打字機 

電腦螢幕 

收銀機 

印表機 

電腦鍵盤 

影像掃描器  

電腦滑鼠 

車用行車記錄器 

數位相機 

數位攝影機 

 

電腦主機板 

電腦用具有I/O之內插卡 

磁性或光學閱讀機 

隨身碟(不含播放裝置) 

光碟機 

硬式磁碟機 

軟式磁碟機 

燒錄機 

電子字典 

繪圖機 

GPS 

伺服器 

網路卡(內、外接式) 

USB集線器(電腦附屬單元) 

電腦輸入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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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式電源供應器(switching  power supply) 

不斷電式電源供應器(UPS)  

交流轉換為直流之電源轉接器（Adaptor） 

3C二次鋰電池/組、二次鋰行動電源電池充電器 

電動機車用二次鋰電池/組 

事務機器 

複印器 

碎紙機 

通信產品除外(電話、手機、傳真機歸NCC主管） 

路由器、橋接器、交換器、集線器 

 

 

電源供應設備 

資訊產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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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應施檢驗商品--機械類(1/2) 

營建產品：建築用防火門 、建築用鋼筋、荷重用吊鉤

       及鉤環、鋼(鐵)製索及纜  

廚房用品：家庭用壓力快鍋 

瓦斯器具：家庭用燃氣烤箱 、即熱型燃氣熱水器、燃

  氣台爐、卡式爐、休閒爐、登山爐、瓦斯調 

            整器 

打火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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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應施檢驗商品--機械類(2/2) 

高壓鋼瓶及閥：鋼(鐵)製壓縮氣瓶、液化石油氣除外之其他氣瓶、液化  

                石油氣鋼瓶用開關、高壓鋼瓶閥、乙炔鋼瓶閥、噴燈及 

                一般填充打火機用燃料容器、登山瓦斯罐。 

  

兒童用品：手推嬰幼兒用車、嬰兒學步車、汽車用兒童保護裝置、直排 

             輪、溜冰鞋及滑溜板。  

 

汽車零組件：車用輕便液壓及螺旋千斤頂、液化石油氣、汽車燃氣系統 

               零組件、座椅安全帶、汽車用18吋以下輕合金盤形輪圈   

 

動力衝剪機械：衝床、剪床、摺床、木材加工用圓盤鋸、研磨機、電鑽、 

                電動圓鋸機、電鋸、電磨機、電刻磨機、電剪、電動套 

                筒扳手、其他電動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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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消費者使用電器商品應注意事項 

選購時 

注意商品功能及規格標示 

勿選購來路不明之電器商品，產品有無商品檢驗標識 

選購合於需求之功能電器，勿挑選功能超過本身需求之電器 

有無附產品使用說明書 

使用時 

詳閱使用說明書，正確使用電器，尤其警告標示及注意事項須
確實遵守 

勿於浴室等潮濕場所使用電器，勿以潮濕的手操作電源開關或
插拔插頭 

儘量不使用延長線，如屬必要時，應注意電器功率總合勿超過
延長線之容量，避免電線承載容量不足，易生火災危險 

長期不用時，請將電源線拔離插座，以免浪費電或造成意外 

R3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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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消費者使用瓦斯商品應注意事項---瓦斯爐 

選購時 

商品安全標章(           或        )之產品。 

瓦斯用管亦應選購標有商品安全標章之產品，並注意瓦斯管接
頭處應以管夾束緊，以免脫落。  

依家中供應之燃氣種類【液化石油氣(俗稱桶裝瓦斯)或天然瓦
斯(俗稱都市瓦斯)】，選購適合的爐具，切不可誤用。  

使用時 
使用液化石油氣者，應配合使用有商品安全標章之液化石油氣用R280
壓力調整器，切勿為求火力旺盛而使用其它高壓力規格之調整器，以
免瓦斯能源浪費更會造成瓦斯燃燒不完全而增加一氧化碳的產生。 

正確安裝，可找瓦斯專業人員幫你裝設，使用前詳閱說明書。  

使用瓦斯爐時須隨時注意照看，使用完畢或中斷、外出、就寢時應關
閉瓦斯開關。 

定期請原廠技術人員進行安全檢查與維修保持通風良好  

發現瓦斯洩漏時，應盡速關閉瓦斯並輕輕打開門窗使空氣留通，切勿
打開抽風機或其它電器開關，以免火花引起瓦斯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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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消費者使用瓦斯商品應注意事項---瓦斯熱水器 

選購時 

商品安全標章(           或        )之產品 

依安裝場所之通風環境狀況、燃氣別（液化石油氣或天然瓦
斯）、熱水出水量(公升數)選擇適當型式的熱水器，且須由合
格之「特定瓦斯器具裝修技術士」依照「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
安裝標準」安裝 

使用時 

定期請有合格證照之技術士或原廠技術人員進行安全檢查與維修 

不要在陽台外圍加裝窗戶，並避免晾掛大量衣物阻礙通風；如有加裝
窗戶者，使用熱水器時務必打開，有紗網者同時要注意清理灰塵，以
保持通風良好。  

清除周邊雜物，並勿在熱水器上方晾曬衣物及勿在下方擺放電器用品、
瓦斯桶等，避免導致火災。 

聞到瓦斯味溢出，請立即停止使用，並請合格專業人員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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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應施檢驗商品--化工類 

建築裝修用品類商品 

個人防護用具類商品 

玩具暨兒童用品商品 

文具類商品 

其他類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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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裝修用品類商品 

木製品 
  合板、層積材(角材)、木質地板、粒片板、中密度 
  纖維板、裝修用集成材等  
  
耐燃建材 

  岩綿裝飾吸音板、岩綿襯板、纖維水泥板、石膏板、 

  矽酸鈣板、氧化鎂板、耐燃合板以及耐燃壁紙等 
 
塗料 

  防火塗料、一般塗料(包括調和漆(合成樹脂型) 、 

  瓷漆 、乳化塑膠漆 、水性水泥漆 、溶劑型水泥漆) 
 

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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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板 

建築裝修用品－木製品 

層積材(角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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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片板 

建築裝修用品－木製品 

中密度纖維板 

裝修用集成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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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裝修用品－耐燃建材 

石膏板   岩綿裝飾吸音板 

(礦纖板)    
耐燃壁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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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防護用具類商品(1/2) 

防護頭盔－騎乘機車用、運動用（騎乘自行車、 

 溜冰鞋、滑板、直排輪以及棒球、壘球等）、 

 產業用 

防護手套－職業場所用，包含處理酸鹼等職業 

 衛生用防護手套、電路作業用及熔接作業用防 

 護手套 

作業用安全帶－高處作業用安全帶、繫身型安   

 全帶及背負式安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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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目鏡－職業場所用，包含遮光用、熔接用、工   

 業用防護眼鏡、熔接用防護面具之濾光板，以及  

 機車用護目鏡 
 

安全鞋－職業場所用，包含皮革製安全鞋、發泡       

 聚胺酯鞋底安全鞋、橡膠安全鞋、腳背安全鞋、 

 職業衛生用長統靴、靜電安全鞋及靜電工作鞋 
 

太陽眼鏡、太陽眼鏡鏡片 

個人防護用具類商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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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類商品 

人形玩具 

非人形玩具 

騎乘玩具 

建構玩具 

樂器玩具 

益智玩具 

遙控玩具 

存錢筒 

 吹氣玩具 

 仿真玩具 

 填充玩具 

 食品玩具 

 武器玩具 

 節慶／裝扮玩具 

 其他玩具(圖章印章、
毽子、跳繩、彈珠、陀
螺、紙笛、吹笛、吹泡
泡玩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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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玩具應注意事項 

 詳細閱讀中文標示，特別是「使用方法」、「注意事項」、
「警語」、「適用年齡」等資訊。 

  
 勿讓嬰幼兒將玩具放入口中或啃咬 
 

 時常檢查玩具的小物件如磁鐵、鈕扣等是否易鬆脫；玩具表
面漆是否易脫落 

 
 拋射玩具或飛鏢應前端含有軟木端、橡膠吸盤等軟質材料 

 
 若需充電時應由父母操作，並在旁指導 

 
 教導孩童養成常洗手、收拾玩具等好習慣 

 
 互動、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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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用品 - 兒童自行車 

 座墊最大高度在435 mm以上，未滿635 mm， 憑藉後輪驅
動之兒童自行車(包括二輪折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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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應施檢驗之自行車 

座墊最大高度未介於435mm~635mm之折疊車 

單輪車 平衡車 電動自行車 親子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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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用品 - 兒童高腳椅 

兒童高腳椅自103年
3月1日起列為應施
檢驗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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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橡皮擦 

 
•橡皮擦筆 

 

• 造型橡皮擦 

 

• 組合文具組 

 

 

 

文具類商品 - 塑膠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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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具類商品 - 感熱紙 

範圍－輸入或在國內產製之大尺度卷筒及小  

         尺度紙捲之感熱紙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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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輪胎 

 

 

瓦斯軟管(橡膠製) 

 

 

壁掛式陶瓷臉盆 

 

其他類(1/3) 

R00000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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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C塑膠管（導電線用管、自來水用管、一般 

   用管） 

 

 

石油製品 

 

 

低壓電表塑膠箱體及固定板（100/7/1實施） 

 

 

 

其他類(2/3) 

免貼檢驗標識 

R00000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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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巾、內衣、寢具、嬰幼兒穿著之服裝及服飾附屬品 

   (範圍－供24個月以下或身高86cm以下之嬰幼兒穿著) 

  (例如:嬰兒服、圍兜、布製尿片、手套，惟嬰兒鞋除外)  

 

其他類(3/3) 

M00000 

     或 

Q00000  

成衣、毛衣、泳衣、織襪(免貼商品檢驗標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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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是否為應施檢驗商品 

檢查是否貼附商品檢驗標識(產品安全標章) 

有無使用說明書 

對於標章有懷疑時，上網查詢 

電話詢問本局相關人員 

 

八、如何辨識檢驗合格商品 



61 

肆、商品之市場監督 

市場監督之目的 

確保市售商品符合檢驗標準 

保障消費者權益 

維護合法廠商權益 

消弭違規商品 

維持經濟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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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品市場監督之法源依據(1/2) 

市場檢查：(商品檢驗法第49條) 

得派員對下列場所之應施檢驗商品執行檢查： 

陳列銷售之經銷場所 

生產或存放之生產廠場或倉儲場所 

安裝使用勞動、營業或其他場所  

得要求前項場所之負責人提供相關資料，並得要求 

 報驗義務人於限期內提供檢驗證明、技術文件及樣 

 品，以供查核或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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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調查：(商品檢驗法第50條) 

因前條檢查或其他情事，發現有違反本法規定之虞者， 

  應即進行調查： 

    向報驗義務人、經銷者或其他關係人查詢，並得要求提供相
關文件或資料 

    派員或會同警察機關派員前往前條第一項之場所進行調查，
並得對涉違規商品取樣檢驗或請報驗義務人或經銷者提出與涉
違規商品同型式之產品送驗 

    必要時，得對涉違規商品加以封存，交第一款之代表人具結
保管或運存指定處所 

前項調查，應於調查場所或指定之處所作成訪問紀錄， 

 並得通知第一款之代表人陳述意見 

一、商品市場監督之法源依據(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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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市 場 監 督 作 法 

  

 消費意識 

 邊境管制 

 市場監督 

 商品訊息 

 持續加強商品安全宣導 

 重點強化進口商品檢驗 

 密集辦理市場檢查及購
樣檢測 

 積極蒐集瑕疵商品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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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國 CPSC 網站 

本 局 抽 測 

媒 體 報 導 

義務監視員反映 

消費者反映 

外 館 通 報 

向海關或國內通路商查詢有
無進口至國內 

於本局商品安全資訊網站揭
露訊息 

發布新聞稿，提醒消費大眾
注意  

函請相關公會轉知廠商勿進
口問題商品 

歐盟RAPEX網站 

啟動市場清查調查機制 

 積極蒐集瑕疵商品訊息 

中國大陸AQSIQ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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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檢驗法 

逐批檢驗 

監視查驗 

驗證登錄 

符合性聲明 

  
應施 

檢驗 

商品 

消費者保護法 

海關抽測 

市場檢測 

 非應施 

   檢驗 

   商品 

對有危害消費者健康安全商品，
與財政部關稅總局共同於關區就
地抽樣檢測，不合格者禁止進口 

加強市場檢查及購樣檢驗 

曾有檢驗不合格紀錄商品或報導之
瑕疵商品： 

加倍取樣檢驗 

抽批查驗改為逐批查驗 

驗證登錄邊境查核 

  

 重點強化進口商品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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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地區特性及商品風險評估，訂定年度市場監督計畫，執
行商品檢查或購、取樣檢驗。並得依媒體報導、消費者或消
費者保護團體反映、商品發生事故等資訊執行市場檢查 

違規商品經調查屬實者，即依商品檢驗法處以罰鍰、公

告禁止陳列銷售、廢止證書、督促廠商回收改善等 

選定節慶用品、一般消費者關切但非屬應施檢驗商品，辦理

購樣檢測及消費性商品比較試驗，購樣檢測結果，每週均召

開記者會發布新聞稿，提供消費者安全及不安全商品之資訊 

檢測結果經認定確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或財
產之虞者，即依消費者保護法規定，令生產者或進口商
限期改善、回收或銷燬及令經銷商停售下架或採取其他
必要措施 

 密集辦理市場檢查及購樣檢測-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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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登錄高風險商品及有違規廠商商品每年至少執行商
品監督作業1次，新取得驗證登錄廠商及前2年未執行監
督作業之廠商列為重點監督對象 
 

選定高風險商品，由技術人員每年隨機赴工廠或證書名
義人處所查核商品之產銷資料，並執行取樣檢驗其產品
構造及重要零組件是否與技術文件相符，以確認量產產
品與原通過驗證樣品品質之一致性 

 

由本局自行或由消費者保護團體推薦遴聘具有服務熱忱
或社會工作經驗者，擔任消費品義務監視員，協助監視
舉發違規商品 

 密集辦理市場檢查及購樣檢測-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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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製商品安全系列摺頁及如何辨識合
格商品等宣導資料 

  

 成立「防制黑心商品宣導團」，赴學
校、展覽場、大賣場等辦理宣導  

 

 辦理公務機關及經銷商採購人員之
「認識應施檢驗商品」說明會 

 

 委託電視、廣播等媒體播放宣導短片
及接受電台訪問 

 

 辦理園遊會，以有獎問答方式教導消
費者商品安全知識 

 持續加強商品安全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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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消費品安全國際合作 

一、消費品安全議題 

1. 全球來源及複雜的供應鏈 

當商品供應鏈拉長到國家以外之第三國，消費品安全
工作需要各國各種領域專家的參與，及與製造國主管
機關更密切合作 

2. 各國與中國大陸加強消費品安全合作 

面對中國大陸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品製造國，美國、歐
盟等已重點加強與中國大陸消費品安全之合作，為對
不安全商品加強把關，爰展開雙邊消費品安全合作 

3. 國際組織日益關切消費品安全 

ICPSC、ICPHSO、OECD、ISO等國際組織舉辦各項
研討會，討論消費品安全法規、制度發展及跨國市場
監督合作 



73 

 輔導廠商符合大陸檢驗規定，開展大陸市場 

大陸通報計2批104件(其中工具機有76件)，本
局均已調查完成，積極輔導廠商並告知協處管
道計78件，另26件查無製造商 

成立專項工作組合作，進行工作交流 

邀請大陸官員說明相關監管機制 

舉辦4場次業者說明會及函請47個公協會協助
宣導 

防杜不安全商品流入國內市場，保護消費者權益 

進行消費品安全通報以來，查獲大陸製不合格商品，
並命業者退運、銷毀、回收或改正數量計696萬
8,219個，經詳細調查計通報大陸808件，大陸回復
590件 

通報案件以「玩具」(44.3%)最多，大陸製進口玩具
不合格率自99年2.74%下降至102年0.9% 

推動重點關注商品項目合作 

針對玩具、木製板材、工具機械及紡織服裝，
成立專項工作組進行標準比對、差異研討及
檢驗技術交流，降低不合格比率 

持續辦理兩岸消
費品安全訊息通
報及協處，持續
輔導廠商產品輸
銷大陸 

建立消費品安全平台，加強兩岸消費品通報合作 

消費品安全 

平台 

二、建立兩岸合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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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Rapex2012年年報及Rapex網站資料 

 積極辦理通報，落實源頭管理 

三、打擊劣品消費安心- 

通報商品種類比率 

通報件數     808 件   

回復件數     590 件   

1 . 採取措施   3 83 件   

(1) 禁止出口或加強監管     3 41 件   

(2) 要求製造商採取矯正措施（要求企業嚴格把關產 

品品質、加強企業管理等及進行警告教育等）     
42 件   

2 . 未查到製 造商   207 件   

  

大陸製玩具進口檢驗不合格率 

化工類

3.84%機械類

4.7%

電子類

5.82%

休閒防護器

具

15.22%
木質板材及

耐燃建材

23.02%

玩具

44.31%

電機類

3.09%

2.74%
1.85% 1.30%

0.90%

0.00%

1.00%

2.00%

3.00%

99 100 101 102

年度

百
分
比

 臺灣通報808件，大陸回復590件(73%)，回復案件中，大陸採取措施計383件(65%) ，其中
禁止出口、加強監管341件及要求製造商採取矯正措施42件 

 Rapex-China係歐盟和大陸間所建立之產品安全管理機制，為國際間成功的消費品安全合作
模式，自2006年9月至2012年8月，歐盟通報大陸約5,416件，大陸僅有約40%*通報案件進
行調查(2,216件) ，惟我與大陸建立之消費品通報機制，由於本局所提供之案件資訊完整，
大陸100%進行實地調查，運作成效良好 

 通報產品種類：以玩具358件(44.31%) 、耐燃建材及木製板材186件(23.02%)居多，其後依
序為休閒防護器具123件(15.22%) 、電子類產品47件(5.82%) 、機械類產品38件(4.7%) 、化
工類產品31件(3.84%)、電機類產品25件(3.09%) 

 大陸針對玩具依我國家標準CNS 4797執行出口檢驗 
 「玩具」占通報案件最大宗，自辦理通報以來，大陸製進口玩具不合格率自99年2.74%下

降至102年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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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陸檢驗資訊平台 

建置下列資訊平台，協助業者瞭解中國大陸強制性法規，並提供諮
詢服務協助解決我國商品輸陸所面臨陸方之標準、計量、檢驗、驗
證認證等問題，歡迎廠商多加利用： 

 

兩岸標準計量檢驗認證
暨消費品安全資訊網
（http://www.cs-

smiac.cnfi.org.tw） 

大陸3C強制性產品驗證
查詢系統
（http://www.china3c-

searc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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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有檢驗、品質有保證 

商品有標章、安全有保障 

人人有消保、消費沒煩惱 

陸、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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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參與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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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檢驗局網址：
http://www.bsmi.gov.tw/ 

諮詢專線：0800-007-123 

檢驗行政：第五組第二科 

TEL: 23431789  FAX: 23431786 
Email: b052p1@bsmi.gov.tw 

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絡 


